高阳县教育和体育局
义务教育学校课后延时服务费
绩效评价报告
   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的相关文件精神，我部门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，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为目的，对2022年重点项目：义务教育学校课后延时服务费进行了绩效自评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1、 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：
2022年义务教育学校课后延时服务费项目预算资金374.25万元。总体绩效目标：1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2、做好学校课后服务工作。
2、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：
（一）资金支出情况
2022年义务教育学校课后延时服务费项目支出374.25万元，预算执行率100%。
（二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项目资金根据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实际需求支出，通过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（公办和民办）全面开展校内课后服务，实现了有需求的学生全覆盖，提升了人民的满意度。
（三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
数量指标：资金发放率，达标率100%；质量指标：补助发放覆盖率，达标率100%；时效指标：资金发放及时性，及时发放；成本指标：成本控制率，实际支出金额占预算金额的100%；社会效益指标：受益师生覆盖率，覆盖率100%。
三、义务教育学校课后延时服务费项目资金，根据保教基[2019]19号 保定市教育局、保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保定市财政局、保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《关于做好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实施方案》。结合我县义务教育阶段实际需求，通过项目实施开展，全面做好学校课后服务工作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良好，未发生偏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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